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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360发布的报告显示，今年7月
份，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上升至
4.99%，相当于基准利率1.02倍，这是继
2013年出现全面基准利率后，时隔四年
全国范围内首套房贷款再现全面回归
基准利率。数据显示，从全国首套房贷
款平均利率走势来看，7月份，全国首套
房平均利率环比上升2.25%；同比去年
7月的4.44%，上升12.38%。

根据记者调查了解，目前多个重点
城市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上浮5%-
10%。

房贷利率的上调提高了购房门
槛。以贷款200万元、贷款25年计算，

按照等额本息还款法，基准利率上浮
10%后，相比去年的八五折优惠时期，利
息成本高出421603.07元，每月月供增加
1405.34元。

除了贷款利率，放款的速度也令
购房者伤不起。融 360 发布的报告显
示，今年全年信贷的环境都趋于紧张，
因此下半年银行放款节奏会进一步放
缓，进入年末更可能面临银行放款“冻
结期”。

相对于二套房调整首付比例和利
率水平，首次置业的刚需族对首套房利
率的调整更为敏感。对于购买新房的
人来说，放款周期长问题不大；但对购

买二手房的人来说，放款周期长则可能
意味着变数。

近日，有购房者向记者表示：“房产
中介建议我主动提高利率以求快速放
款，他们说银行审批的时候会按照利率
由高到低来处理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主
动申请。”

对此，银行方面表示，现在房贷额
度有限，一个月的额度不到一周就会放
完，其他人则需要排队等下个月的额
度。“在额度紧缺的背景下，利率自然会
逐步上调”，某国有大行的工作人员表
示。

（证券）

多地银行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
南京地区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达30%

卖二手房总希望价格高一点，有人就利用
房主这种心态干起了诈骗。8月22日，记者从
渝中区检察院了解到一起合同诈骗案，犯罪嫌
疑人李某伙同丁某、蹇某、董某、陈某（均另案
处理）冒充“购房人”高价出资，先期首付三成
就要求业主过户房产。支付余款时百般推脱，
还把房产拿去抵押。目前，李某已被抓捕归
案，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中介带来“高价”购房人

李某今年37岁，四川荣县人，2015年到重
庆做生意。生意没有起色，信用卡卡债却越积
越多。当年上半年，他想找朋友吴某借1万元
钱还卡债，对方表示没钱，但提供了一个炒房
赚钱的机会：冒充购房人高价出资，找董某等
人高息借款支付首付30%房款给卖房人，并将
房子过户到自己名下，然后找贷款公司抵押房
屋，用抵押的钱来支付剩余70%的房款。

李某知道里面有风险，毕竟银行很有可能
不会贷给他比房屋价值更多的钱。于是，他决
定干脆就向董某他们高息借钱。

2015年，被害人蒋蓉（化名）将儿子名下
的一套房产挂上网卖，标价115万元。同年6
月20日，和李某一起打算盘的董某给蒋蓉打
电话，说自己是房屋中介，表示可以帮她卖出
更高的价格，自己只收高出部分的50%作佣
金。得到同意后，董某找来李某，李某看房前
后不到5分钟，一口答应以116万元买下房屋。

不过，李某自称经营娱乐场所需要资金周
转，只能先支付三成，也就是35万元。等房产
过户后，剩余七成3个月还清，并表示只有过
户拿到房产证后，才能去抵押贷款，再支付剩
余尾款。

为了打消蒋蓉的疑虑，董某提出，房屋买
卖合同可以去公证。按照合同约定，李某若不
能按期缴付尾款，他们可以协助蒋蓉，自行将
房子过户回来。听到这些，蒋蓉答应董某去做
公证，进行交易。

购房余款一拖再拖

当年 9 月，到了合同约定支付尾款的时
间。蒋蓉找到李某，李某却称自己没钱。原
来，那套房子他只抵押到60万元。他要偿还
35万元的首付款，连本带息还给垫资人后，还
要支付抵押权人15%的高利息、董某的中介费
等，到头来到手的钱所剩无几，有时候还会倒
贴钱。“我拿不出钱来还，已经快家破人亡了。”
李某说。

以这样的方式，李某买了 10套房。收不
到尾款的业主越来越多，李某知道自己被盯
上，于是换掉联系方式外逃。2016年 2月 29
日，李某被列入网上追逃。今年6月27日，公
安机关在四川荣县一销售门店将李某抓获。
近日，李某被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检察官介绍，这 10套购房合同的总金额
是 960.8万元。李某实际支付的房款合计是
315.7万元，至今未支付的房款应该有645.1万
元。虽然通过房屋抵押的方式套现700多万
元，但由于利息太高，加上支付中介费、公证
费、代办费等各种费用，李某不仅没能还掉卡
债，反而还亏了。

目前，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

检察官提醒
未收全款勿过户 公证并非无风险

重庆市渝中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赖俊斌
提醒：卖房者在未收取房屋全款的情况下，无
论对方如何花言巧语，切忌过早将房屋过户给
买房人，否则容易“钱房两空”。

赖俊斌提醒，卖房者务必清楚了解公证所
具备的法律效力，摒除“有公证即无风险”的观
念。对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公证，只是对买卖双
方房屋买卖法律行为的合法性、真实性进行确
认，并不具备强制双方按约履行合同的效力，
无法规避类似于本案当中产生的风险。

（钱也 谭永红）

首付三成
就要求卖家过户
他用这种方式骗买了10套房

近期，多地传出银行继续上浮房贷利率的消息。《证券日报》近日调查发现，有个别城市首套房贷
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高达 30%，另有多个重点城市首套房贷款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
5%-10%作为“起步价”。

近日，有购房者向记者透露，自己
购于南京的商品房在某股份制银行申
请住房贷款时，获批的利率是在基准利
率的基础上上浮 30%，且首付高达五
成。据该购房者介绍，该商品房为其名
下的首套房。针对此事，记者咨询调查
了南京地区多家银行和房产中介。

上述股份制银行的个贷专员表示，
“确实有部分购房者首套房贷款利率在
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30%，不过多数
贷款人首套房仍可以申请到最低上浮
10%的贷款利率。

记者随后询问审批利率的主要参
考指标包含哪些要素，这位个贷专员解
释称：“主要还是看购房者的资质，房龄
以及房屋面积5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可
能不能申请贷款或者贷款利率上浮较

高。”
在记者咨询的多家银行信贷部工

作人员均明确表示，除了利率上浮，如
果购买新房，能否办理贷款要看市民买
的是哪个楼盘，只有银行合作的楼盘才
可以申请贷款。同时，还有信贷部工
作人员表示，如果是购买二手房，银行
只和部分房产中介合作，个人不能申
请。记者咨询多家银行和房产中介获
悉，南京地区近期放款时间都在 3 个
月以上，甚至需要半年。除了停贷银
行外，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浮 5%或 10%
成为市场主流。另外，有不少购房者
由于房龄、房屋面积等原因获批的贷
款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20%-
30%。

融360监测数据显示，南京地区17

家银行中，首套房贷款利率平均为基准
1.02倍，达5.03%。其中，最高为基准利
率上浮30%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近期各项政策
出台密集，房屋成交量放缓，不少房产
中介和合作银行的沟通显得不像过去
那么密切。

记者以购房者身份致电某股份制
银行的个贷部门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：

“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上浮 10%。”然
而，记者在咨询某房产中介时，工作人
员却表示：“可以在上述银行申请到上
浮5%的贷款利率。”

当记者表示，已经咨询过该银行，
并获悉最低利率为基准利率的1.1倍时，
中介工作人员则改口说：“以银行工作
人员介绍的情况为准。”

南京地区首套房
贷款利率上浮达30%

全国多个城市
上调首套房贷款利率


